
 

 

 

➢ 班別： 

職場健康服務專業與實務增能在職訓練微學程   

➢ 課程日期： 

114/10/18(六)-115/6/27(六)詳細日期請見課程表 

➢ 課程時間： 

詳見附件課程表 

➢ 課程內容及目標： 

本微學程旨在強化勞工健康服務人員對職場常見健康危害因子及其預防措施運用統計分析

於職場健康管理之專業能力、與常見職業病健康風險評估、個案追蹤管理、預防及改善策略擬定

和成效評估之實務能力。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與公共衛生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醫學院醫學系和附設醫院職業醫學

科等專業師資共同規劃與設計一套符合勞工健康服務需求的微學程課程，有效強化勞工健康服務

相關人員專業職能。 

 

➢ 任課教師： 

授課講師 學歷 經歷 

黃彬芳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流行病學研究所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教授 

劉秋松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醫
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環境醫學

研究所公共衛生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社區暨家庭醫學部職業醫學科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及醫學系合聘教授 

羅宜文 
美國密西根大學工業衛

生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助理教授、副教授 

鄭婉汝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醫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健康政策

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成癮暨精神健康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治醫

師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系副教授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高齡醫學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級主治醫師 

台積電特約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何致德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醫
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環境醫學

研究所公共衛生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社區暨家庭醫學部職業醫學科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科學園區員工診所醫療科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投資自己 

生涯加值 

中國醫藥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授課講師 學歷 經歷 

吳偉涵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醫
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

學系碩士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職業醫學科主任 

教育部部定講師 

施旭姿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醫
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環境醫學

研究所碩士 

光田醫院職業醫學科主治醫師 

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職業醫學科主治醫師 

吳美鳳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醫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預防醫學

研究所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社區暨家庭醫學部職業醫學科主治醫師 

蔣惠棻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醫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職業安全

與衛生研究所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社區暨家庭醫學部職業醫學科主治醫師 

陳俊宏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醫
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急診部主治醫師 

中科員工診所職業醫學科兼任主治醫師 

魏玉亭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醫
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

研究所環境與職業衛生

學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社區暨家庭醫學部職業醫學科主治醫師 

鍾朝仁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

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助理教授 

盧靜靜 澳洲天主教大學碩士 盛順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王睿羚 
美和科技大學健康照護

研究所碩士 

盛餘股份有限公司高級管理師 

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專家 

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常務監事 

 

➢ 招生對象： 

具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七條第二項所定資格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且為現職從事勞工健康服

務工作或具一年以上實際從事勞工健康服務經歷者。 

 

學分認定及修畢證明： 

(1)修畢微學程三門必修課程(6學分)，且每門課程學程成績均須達 70分以上，由本校報送學員

資料經職安署同意後，授予微學程修畢證明書。 

(2)取得本微學程修畢證明者，職安署得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八條規定，於「全國勞工健康

服務人員暨教育訓練管理系統」登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及相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時數。 

(3)本微學程之課程以碩士班等級性質規劃，取得本微學程 6學分修畢證明者，得依中國醫藥大

學相關系所規定辦理抵免學分。 



(4)學員需在課程期間至少出席 3/4的課堂，以確保學習的完整性，缺席時數超過 1/4將自動視

為未修畢。 

➢ 應繳資料： 

1.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結業證書影本 

2.護理師證書或執業執照影本 

3.勞工健康服務工作證明文件影本 

4.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5.個人身份佐證文件影本(如：身分證、駕照等) 

➢ 費用： 

每一學分費 800元，共 6學分。報名費 300元(舊生則免)，總計 5100元整。 

※舊生定義：曾參與本校推廣中心辦理課程(請主動提供舊生證明，如：修讀證明書、收據等。) 

※錄取機制：符合資格者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 學習優良獎勵： 

1、各科目前三名成績優秀獎勵金(3000、2000、1000 元)(學員需滿 20名才進行此項獎勵機制)。 

2、修畢課程並取得 6學分修畢證明者，於結業後可領 2400元獎勵金。 

➢ 上課地點：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406040 台中市北屯區經貿路一段 100號） 

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區(404328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 報名方式： 

1.統一線上系統報名: https://webap.cmu.edu.tw/Actregister/act_detail.aspx?act=3924 

2.若報名身份為舊生、校友或教職員生請附上相關證明，或致電 04-2205-4326 或透過官方

LINE(LINE ID：@cce22054326)回覆。 

➢ 繳費方式: 

1.郵政劃撥 (帳號：22182041，戶名：中國醫藥大學) 

劃撥單上請於「備註欄」註明班別及學員姓名、劃撥收據 

2.匯款轉帳 

帳戶名稱:財團法人中國醫藥大學、 

銀行名稱:土地銀行(005)北台中分行(0773)、銀行帳號:077051025001 

轉帳證明：學員匯款後，請來電(04-22054326)或透過官方 LINE(LINE ID：@cce22054326)提供

帳號後 5碼，匯款者學員姓名及班別名稱。 

➢ 退費辦法(報名費不退，退費程序請參照本中心之“退費注意事項”)： 

1)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費者，報名費不退，退還已繳學分費用之九成 

2)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等各項費用之半數 

https://webap.cmu.edu.tw/Actregister/act_detail.aspx?act=3924
https://line.me/R/ti/p/@rzm8430v


3)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或報名人數已滿，應全額無息退還已繳費用 

＊溢繳費用者，應全額退還所溢繳之金額 

如欲申請退費，勿以口頭告知為憑；請填妥「退費申請單」，並備妥學員本人之身分

證影本、存摺封面影本等，向本中心提出申請，文件未齊全者恕不受理。 

※下載退費申請單：https://reurl.cc/N4GqAx 

➢ 注意事項： 

1)報名後請留意本中心網站所公佈之最新消息 

2)若上課前未收到通知，請於開課前二天來電確認是否開班，以告知上課地點 

3)本中心保有課程及師資調整之權利。 

➢ 備註： 

1)本班謝絕旁聽及錄音錄影，以維持教室秩序。 

2)本期報名截止日為 114.10.15(三)。 

3)若人數不足本中心保留不開班或延期之權利。 

  

https://reurl.cc/N4GqAx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課程主題 

114/10/18 

08:10-10:00 職場健康管

理實務 

職業傷病之評估、追蹤、管理、復工及預防(1) 

10:10-12:00 職業傷病之評估、追蹤、管理、復工及預防(2) 

13:10-15:00 人因性危害

預防及措施 

人因工程介紹 

15:10-17:00 人類資訊處理模型(I) 

114/11/01 

08:10-10:00 職場健康管

理實務 

健康檢查之評估及追蹤管理(1) 

10:10-12:00 健康檢查之評估及追蹤管理(2) 

13:10-15:00 人因性危害

預防及措施 

人類資訊處理模型(II) 

15:10-17:00 人體計測與設計應用 

114/11/08 

08:10-10:00 職場健康管

理實務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評估及追蹤管理(1) 

10:10-12:00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評估及追蹤管理(2) 

13:10-15:00 人因性危害

預防及措施 

手工具設計 

15:10-17:00 體力作業負荷與重複性作業規劃 

114/11/15 

08:10-10:00 職場健康管

理實務 

工作者心理健康評估及追蹤管理(1) 

10:10-12:00 工作者心理健康評估及追蹤管理(2) 

13:10-15:00 人因性危害

預防及措施 

工作分析 

15:10-17:00 人因性危害風險評估(I) 

114/11/29 

08:10-10:00 職場健康管

理實務 

職場防疫計畫、緊急應變及追蹤管理(1) 

10:10-12:00 職場防疫計畫、緊急應變及追蹤管理(2) 

13:10-15:00 人因性危害

預防及措施 

期中報告與討論(I) 

15:10-17:00 人因性危害風險評估(II) 

114/12/06 

08:10-10:00 職場健康管

理實務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評估及追蹤管理(1) 

10:10-12:00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評估及追蹤管理(2) 

13:10-15:00 人因性危害

預防及措施 

人因性危害改善策略與案例 

15:10-17:00 期中報告與討論(II) 

114/12/13 

08:10-10:00 職場健康管

理實務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評估及追蹤管理(1) 

10:10-12:00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評估及追蹤管理(2) 

13:10-15:00 人因性危害

預防及措施 

職場肌肉骨骼危害之健康管理策略 

15:10-17:00 人因性危害防制計畫 

114/12/20 

08:10-10:00 職場健康管

理實務 

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健康評估及追蹤管理(1) 

10:10-12:00 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健康評估及追蹤管理(2) 

13:10-15:00 人因性危害

預防及措施 

心智負荷與工作壓力 

15:10-17:00 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日期 時間 講題 課程主題 

115/03/07 
08:10-10:00 

統計分析於

職場健康管

理之應用 

生物統計學簡介 

10:10-12:00 描述性指標—參數與統計值 

115/03/21 
08:10-10:00 機率 

10:10-12:00 機率分布(一) —間斷型資料 

115/04/04 
08:10-10:00 機率分布(二) —連續型資料 

10:10-12:00 樣本平均值的機率分布 

115/04/18 
08:10-10:00 推論統計概論(一)—點估計與區間估計 

10:10-12:00 推論統計概論(二)—假設檢定 

115/05/02 
08:10-10:00 推論統計概論(三)—檢定方法的評估與單一樣本 t 檢定 

10:10-12:00 母群體平均值的假設檢定—成對及獨立樣本 t 檢定 

115/05/16 

08:10-10:00 母群體中位數的假設檢定—無母數方法之 Z 檢定及精確檢定 

10:10-12:00 
母群體平均值的假設檢定—變異數分析中的 F 檢定及多重比

較之 t 檢定 

115/05/30 
08:10-10:00 二個類別變數之相關的估計與檢定—列聯表分析 

10:10-12:00 相關與回歸 

115/06/13 08:10-10:00 Excel 統計模組實務(一) 

115/06/27 08:10-10:00 Excel 統計模組實務(二)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聲告說明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請您於參與推廣教育中心各項活動前務必詳細閱讀本聲明書之各項內容，

若您參與本單位所舉辦的活動，表示您同意推廣教育中心蒐集、處理、利用您與相關人員之下列個人

資料，始繼續進行後續相關步驟。 

 

•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辦理活動報名及相關管理作業。 

• 法定之特定目的：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36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58學生（員）資料管

理。 

• 個人資料之類別：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身分證號碼、C011 個人描述、C031 住家地址、C038

職業、C051學校紀錄。 

• 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1.期間：除法令或教育部另有規定外，將依執行教學、行政相關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限。 

2.地區：台灣地區 

3.對象：本單位相關人員及委任其處理本活動相關事務之必要第三人；作為公務聯繫或行政管理之

用。 

4.方式：(1) 電子文件、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技之適當方式。(2) 符合個資法第 20 條規定之利

用。 

 

•您得依個資法規定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更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

刪除。您行使上述權利時，須填具申請表並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向本單位或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聯繫窗口

填具「個人資料使用資訊服務申請表」提出申請。若委託他人辦理，須另出具委託書並同時提供受託

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核對。若申請人不符前述規定，本單位得請申請人補充資料，以為憑辦。 

•前條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不得妨礙本單位依法所負之義務。 

•您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更者，您應立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

交本單位辦理更正。 

•報名人員如不提供或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導致無法進行本活動相關業務時，將無法

參與本活動。 

•本單位得依法令或遵照主管機關、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提供個人資料及相關資料。 

•若您對此告知事項之內容有任何疑慮，請聯絡本單位或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聯繫窗口。 

 

聯絡方式：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電話：04-22054326，Email：cce@mail.cmu.edu.tw。 

http://cc.cmu.edu.tw/pims/contact.html
http://cc.cmu.edu.tw/pims/contact.html
http://cc.cmu.edu.tw/pims/apply.odt
http://cc.cmu.edu.tw/pims/contact.html

